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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全资子公司签订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的概述 

2021 年 11 月 15 日，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丽水市青田县人民政

府签署<投资协议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丽水市青田县人民政府签署《投资协

议书》，通过在丽水市青田县设立控股项目公司投资建设爱玛新能源智慧出行项

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30 日、2021 年 11 月 16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 8月 5 日，公司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拟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上述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7月

12日、2022 年 8 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报刊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爱玛”）

与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

“出让合同”），出让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出让人：青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受让人：丽水爱玛车业科技有限公司 

3、出让宗地编号：2022-013-001 

4、宗地坐落位置：腊口镇石帆村 

5、出让宗地面积：187,691 平方米 

6、宗地用途：工业用地 



7、出让年限：50年，自交付土地之日起算 

8、出让价款：人民币 39,420,000 元。合同签订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付

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 

9、定金：宗地的定金为人民币 7,890,000 元，定金抵作土地出让价款。 

10、建筑总面积≥180,183.36 平方米；建筑容积率≥0.96；建筑限高≤50

米；建筑密度≤65%；5%≤绿地率≤20%。 

11、合同生效条件：本合同项下宗地出让方案已经青田县人民政府批准，本

合同自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 

本次交易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的资金系自有或自筹

资金。 

三、合同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购买土地的事项有利于顺利推进爱玛新能源智慧出行项目的实施，将为

公司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的需要。 

本次购买土地事项将用于满足公司的实际业务需求，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也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对上市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对公司财

务状况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四、后续事项及风险提示 

后续公司将开展相应权属证书办理等工作，相关事项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如公司造成土地闲置，闲置满一年不满两年的，应依法缴纳土地闲置费；土地闲

置满两年且未开工建设的，出让人有权无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司将密

切关注对外投资事项后续进展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审慎投资。 

五、备查文件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特此公告。 

 

爱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9月 27 日 


